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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
 

 

 

 

穗注协〔2025〕57 号 

 
 

关于转发广东省注协《关于开展 2025 年注册 

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的通知》 

及有关具体事宜的通知 
 

各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： 

根据《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5 年注册会计师

任职资格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注协〔2025〕88号，附件 1）的要

求，广州地区从即日起开展 2025年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（以

下简称“年检”），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阅读有关文件

与指引，按时完成年检工作。同时，为了解行业与事务所发展情

况，我会将行业发展数据填报作为年度性常规工作开展。现将有

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任职资格检查对象 

2024年 12月 31日前注册关系在广东省辖区内会计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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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分所，以下简称事务所）的注册会计师以及省注协代管的注

册会计师。 

重点检查对象包括：曾经存在挂名执业行为、新注册、新增

为事务所合伙人（股东）、跨省转入、转所 2 次及以上、70 周岁

以上、以及省、市注协认为需要重点检查的其他注册会计师。 

二、任职资格检查内容 

主要包括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（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照片和

手机号码等）是否完整与准确；是否履行会员义务（完成继续教

育、交纳会费等）；是否存在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、受到刑事处

罚、依法被撤销注册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，以及以欺骗、贿

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等情况； 是否专职执业；是

否自行停止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满一年。 

三、检查程序 

（一）事务所自查（5月 10日前）： 

1.自查内容与报送方式： 

（1）是否存在未专职执业、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、受刑

事处罚、已去世、已离职不再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的注册会计师，

特别是对 70周岁以上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胜任能力进行重点自查。

如存在上述情况需办理注销注册的，请填写《2025年注册会计师

注销注册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与注册会计师证书一并寄送至省注

协会员服务与考试部；如申请转为非执业会员的，同时寄送《注

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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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各事务所组织本所注册会计师登录统一监管平台，核

实并及时更新或补充个人基本信息，特别是“注册会计师姓名、

身份证号码、照片和手机号码等重点信息”，以便为注册会计师行

业人脸识别功能等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奠定基础。涉及注册会计师

姓名、身份证号码变更的，请按《注册会计师个人信息变更》（附

件 4）相关要求办理。 

（二）年检提请（5月 20日前）  

2025年注册会计师年检实行网上年检，重点检查以现场检查

方式进行。年检数据以统一监管平台 2024年 12月 31日时点数据

为准。 

相关材料要求与年检提请步骤详见《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关于开展 2025年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。 

（三）开展重点检查（6月 30日前） 

我会将以现场检查方式进行重点检查。 

重点检查材料包括：注册会计师 2024年 1月至 2025年 3月

完税证明（个人所得税 APP查询截图，操作方法详见附件 5）、事

务所支付薪酬银行记录、业务工作底稿和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等

佐证材料。具体工作安排待后续通知。 

（四）复核与公布年检结果（8月 31日前） 

四、行业发展数据填报（5月 12日-6月 16日） 

请各事务所登录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“综合服务云”-“填

报登记”-“2024年度事务所数据填报”，下载附件表格进行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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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数据填写，于 6月 16日（星期一）前回传至该填报登记项目。 

   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我会考试及会员管理部：38922350-363。 

 

附件：1.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5年注册会 

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的通知 

2.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汇总表 

3.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 

4.注册会计师个人信息变更 

          5.查询个人所得税申报信息操作指南  

 

 

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           2025 年 4月 30日印发 


